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世界盃慢速壘球錦標賽亞洲資格賽代表隊選拔賽競賽規程 
壹、目的：選拔優秀選手及教練參加亞洲資格賽事，以爭取佳績、為國爭光。

貳、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

參、協辦單位：雲林縣慢速壘球委員會
肆、選拔名額：選手20名、教練2名。(比賽:採5男5女制.每隊男女最少報8位選手.總數20位
伍、比賽組別與參賽資格：公開男女混合組。

陸、比賽日期：112年3月26日。
柒、比賽地點：新虎尾甲球場(虎尾鎮科園路280號)。
捌、比 賽 球：禪心

玖、比賽球棒： 球棒鋁棒 (限高)
拾、報名資訊：
1、 報名方式：填寫報名表(如附件O)，以電子郵件傳送至cspsa001@gmail.com或紙本傳真至02-25171722(所填報名參加本賽事之個人資料，僅提供本賽事相關用途使用)。
2、 報名日期：自112年3月1日起至112年3月15日止，逾期不受理。
3、 報名費：免報名費，保證金3.000元。
4、 報名費繳納方式：
匯款：
     1、匯款帳戶戶名：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
     2、銀行：台灣中小企銀 050   建國分行0810
     3、帳號：081-12017039
    ※請註明報名單位。 或來電告知02-25178747
5、 其他事項：OOO。

拾壹、選拔方式及規定：增加比賽附則:1.比賽採5男5女制.每隊男女最少報8位選手.總數20位
拾貳、遞補原則：
1、 選手：如正取代表隊選手因故無法參賽，將依選拔賽成績依序遞補。
2、 教練：如正取代表隊教練因故無法參賽，將依選拔賽成績依序遞補。
拾參、比賽規則：國際棒壘球總會規則。
拾肆、經費補助原則：
國家代表隊之教練及選手，補助項目為機票、簽證、報名費、膳宿等，相關經費核銷依教育部體育署規定之相關補助辦法辦理；惟可能因選手總人數多寡、單據是否齊全因素等，而無法事先確定補助金額，本會將再公告選手自行負擔經費額度。
拾伍、運動禁藥管制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
1、 選手注意事項
(1) 參與協會辦理賽事之選手均可能被抽測到藥檢。
(2) 參與協會辦理賽事之選手如因治療用途而必須使用禁用清單上之禁用物質或禁用方法時,須向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申請治療用途豁免。(申請網址:https://www.antidoping.org.tw/tue/)
     （由主辦單位決定日期填入後刪除本行，一般情況為開賽日前30天）
2、 禁用清單(網址:https://www.antidoping.org.tw/prohibited-list/)。
3、 採樣流程(網址:https://www.antidoping.org.tw/testing-procedure/)。
4、 其他藥管規定(網址:https://www.antidoping.org.tw/regulations/)。
拾陸、保險：本賽事投保公共意外險，請各參與人員自行依需要投保，有關公共  

 意外險額度如下：
1、 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三百萬元。
2、 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
3、 每一事故財產損失：新臺幣二百萬元。
4、 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新臺幣三千四百萬元。
拾柒、其他事項：
1、 如受本會、世界運動禁藥管制規範簽署單位（含國際奧會轄下各組  

     織、國際單項運動總會、國家藥管單位、國家奧會、國際綜合賽事主
     辦單位）及其他權管單位所為之禁賽處分者，於禁賽期間不得參與選
     拔、訓練等任何活動。
2、 具備本會核發且於有效期限內之A級/甲級教練證照或B級/乙級教練證
     照，始得擔任代表隊教練。
3、 國家代表隊於參賽前安排112年5月1~20日之賽前培訓，教練應於訓練前提出計畫，選訓委員會協助安排其他優秀隊伍共同訓練並輪派選訓委員至現場督訓並作成督訓報告。
4、 代表隊人員應盡之義務與規範:
(1) 參加各項訓練活動，包含禁藥管制課程。
(2) 遵循國家代表隊（團）人員言行規範(如附件O)。
5、 代表隊教練，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由本會召開紀律委員會議審議，以決定議處方式：
(1) 未依培訓辦法執行訓練工作者。
(2) 違法、違規或有破壞國家代表隊團體和諧等情事者。
(3) 無故不參加培 (集) 訓及參賽期間之相關講習及會議者。
(4) 唆使選手違法或使用運動禁藥，及所屬選手有違法或使用運動禁藥情事而隱匿不報，經查證屬實者。
(5) 損及團體形象或國家榮譽，經查證屬實者。
6、 代表隊選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由本會召開紀律委員會議審議，以決定議處方式：
(1) 未依選手培訓參賽實施計畫參加國家代表隊培(集)訓及參賽者。
(2) 違規使用運動禁藥，損及團體形象或國家榮譽，經查證屬實者。
(3) 不聽從教練合理指導或有破壞國家代表隊團體和諧等情事者。
(4) 唆使選手違法或使用運動禁藥，及所屬選手有違法或使用運動禁藥情事而隱匿不報，經查證屬實者。

